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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太湖人才计划”宣传文化人才（引进类）评审标准 

（社科理论类）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1.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两项： 
（1）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及某一领域的专业知
识，在基础理论研究或应用开发上有所创新或
突破，是本学科某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2）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
（第１位完成人），且近５年来，担任完成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负责人； 
（3）独立完成并公开出版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专
著，并在国家级期刊上独立发表一定数量的学
术论文； 
（4）在全国同类同行中有很高知名度。 

1.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省级重要人才荣誉（如：享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
的专家；或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江苏社
科英才；或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以上培养对象、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等）； 
（2）近 5 年在本学科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及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一定数量高水平论文，
且至少独立出版过一部高水平学术专著； 
（3）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或研究成果获得省
级以上社科奖励二等奖及以上； 
（4）决策咨询成果得到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
省部级单位采纳； 
（5）担任全国性、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学会
（研究会）的正（副）会长职务。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省级人才荣誉（省委省政府颁发认定
的，或者由省级主管部门代表省委省政府
（如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
组织认定的人才荣誉称号，如：江苏社科
优青；或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等）； 
（2）近 5 年在本学科领域公认的核心期
刊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
一定数量高水平论文； 
（3）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研究课题，或研
究成果获得省级以上社科奖励三等奖及
以上（或市级政府一等奖及以上）； 
（4）决策咨询成果得到市厅级主要领导
肯定性批示或被市厅级单位采纳； 
（5）担任所在单位二级学科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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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才计划”宣传文化人才（引进类）评审标准 

（新闻传播类）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1.拥有博士学位或正高以上职称，在新闻宣传系
统从事相关工作 10年以上，有在市级及以上主要
媒体从事新闻采访、编辑、评论、播音、主持、新
媒体等业务核心岗位工作超过 5年的工作经历；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在新闻采访、编辑、评论、播音、主持、新
媒体等方面，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及以上、
省级新闻奖一等奖或同级别奖项累计 3 项以上奖
励（必须含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2）在新闻宣传领域贡献突出，获得过“长江韬
奋”奖、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全国宣传文化系
统“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 
（3）在新媒体传播领域成效突出，获得过中国正
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等荣誉。 
3.在新闻专业领域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
社会上和受众中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新闻工作
者。 

 
1.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或副高以上职称，在市级及
以上主要媒体从事新闻采访、编辑、评论、播音、主
持、新媒体等业务核心岗位工作超过 3年；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两项： 
（1）在新闻采访、编辑、评论、播音、主持、新媒
体等方面，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省级新闻奖或同级
别奖项累计 3 项以上奖励（必须含中国新闻奖奖
励）； 
（2）在新闻宣传领域业绩突出，获得过江苏省“戈
公振奖”（其他省市区同类奖项）或省级及以上优秀
新闻工作者荣誉； 
（3）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业绩突出，获得过省网络传
播精品生产扶持、正能量“五个一批”网络精品等荣
誉。 
（4）具有视听内容产品海外宣推展能力和经验并
有成功案例，或具有文化、科技类园区招商、运营、
管理经验，并有省级或以上重点园区申报经验。 
3.在新闻专业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1.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中级以上职
称，在市级及以上主要媒体从事新闻采访、
编辑、评论、播音、主持、新媒体等业务
核心岗位工作超过 3年；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两项： 
（1）个人作品或个人主导和策划的作品获
得过省级新闻奖二等奖或市级新闻奖一等
奖以上 2篇； 
（2）近 3年在市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独著
论文 2篇； 
（3）获得市级正能量“五个一批”网络精品
等荣誉； 
（4）具有视听内容产品海外宣推展能力
和经验并有成功案例，或具有文化、科技
类园区招商、运营、管理经验，并有省级
或以上重点园区申报经验。 
3.在新闻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显示较强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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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才计划”宣传文化人才（引进类）评审标准 

（文化艺术类）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1.具有正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较高的学术
造诣或创作表演水平，是本艺术门类专业带头人或骨干，
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近五年内获得“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
号； 
（2）入选过省部级宣传思想文化人才工程； 
（3）工作实绩突出，获得过中宣部认可的国家级文艺奖项或
国际性专业权威奖项，或独立创作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创作的
作品获得省级政府文学艺术奖一等奖以上； 
（4）省级以上文化艺术机构（团体）担任艺术总监、首席
指挥、乐队首席或声部首席、歌剧舞剧主演、舞蹈指导、
高级舞美设计师、高级舞台技师等重要职务的专家； 
（5）省级以上文化艺术机构（团体）担任高级经营管理职
务，且策划、组织过全国性文化项目或在全省具有较大影
响的文化活动； 
（6）国家重点艺术院团的᠀尖人才； 
（7）在有全国影响的舞台艺术作品中担任过主要的创作、
导演、表演、舞台技术等工作，或举办过全国性的个人作
品展演等； 
（8）作为主创人员独立参与院线电影的创作，作品票房过
亿且获国家级文艺奖的最高奖项，或奥斯卡金像奖或十五
个国际 A类电影节奖项； 
（9）作为主创人员独立参与在电视台完整播出的电视剧，
并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10）发表过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专著或多篇有影响的学
术论文，对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过积极重要的影
响； 
（11）主持完成 2项大型或 5项中型的古建筑（大遗址）
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或文物修复工程，审核通过或验收合
格； 
（12）具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资格，主持完成 2项大型
或 5项中型考古发掘项目，并验收合格。 

1.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坚实的业务
能力、工作水平，在本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在社会上具
有一定知名度；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工作实绩明显，获得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要门类业
务评比高等级奖，或参与重要文化项目、重要展演展示活
动并承担主要任务； 
（2）独立创作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创作的作品获得过省
委宣传部认可的省级文艺奖项； 
（3）市级以上文化艺术机构（团体）担任艺术总监、首席
指挥、乐队首席或声部首席、歌剧舞剧主演、舞蹈指导、
高级舞美设计师、高级舞台技师等重要职务的专家； 
（4）市级以上文化艺术机构（团体）担任高级经营管理职
务，且策划、组织过在全市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活动； 
（5）省级重点艺术院团的᠀尖人才； 
（6）在获得省级以上文艺奖项的作品中担任过主要的创
作、导演、表演、舞台技术等工作，或在省级以上平台举
办过个人作品展演等； 
（7）作为主创人员独立参与院线电影的创作，作品票房
过亿且获国家级文艺奖项； 
（8）作为主创人员独立参与在电视台完整播出的电视剧，
并在央视或一线卫视播出； 
（9）发表过学术专著或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10）主持或主要参与完成 2项大型或主持完成 3项中型
的古建筑（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或文物修复工程，
审核通过或验收合格； 
（11）具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资格，主持或主要参与完
成 2项大型或主持完成 3项中型考古发掘项目，并验收合
格。 

1.原则上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具备较好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
和提升潜力，有一定工作业绩； 
2.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熟悉其所在领域工作，在专业方面有较大
发展潜力，5年内获得过省部级三等奖以上或其
他同等水平奖项； 
（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创新，在省级以
上专业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专业论文，或具有一
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和创造积累； 
（3）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历，参与主创的影
视、专题片、纪录片等作品在院线上映、省级电
视台播出，在全省同行中产生广泛影响，作品获
省级及以上文艺奖的最高奖项； 
（4）地市级重点艺术院团的᠀尖人才； 
（5）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特别突出者，不受职
称限制； 
（5）对一个类别以上一般文物具有较高鉴定水
平，能够独立评判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
科学价值，并具有 3000件以上的文物鉴定经历； 
（6）参与 2项市（厅）级以上或者 5项县级以
上文博及相关专业科研项目，并验收合格； 
（7）具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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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才计划”宣传文化人才（引进类）评审标准 

（文化产业类）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1.具有硕士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获得国际国内
有重要影响的成就或荣誉，在国际或全国同类同行中
具有权威影响力和话语权； 
2. 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两项： 
（1）近 5年内个人创作设计制作的作品在国际级、国
家级重点文化创意评奖活动中获银奖及以上级别奖
项；或担任著名创意设计机构设计部门负责人 3 年以
上，拥有一定的专业、版权等知识产权，为行业发展做
出过重大贡献；或近 5 年内主持完成过省级以上重大
设计项目；或近 5 年内主要负责的有关文化的科研项
目、高新技术应用项目、建设项目等获得省部级奖项及
以上； 
（2）近 5年内任职过年营收 10亿元以上的大型生产型文
化企业，或年营收 2亿元以上的影视产业、数字内容、动
漫游戏、文化旅游、创意设计、现代演艺、前沿业态等类
型文化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或近 5年内
任职过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技术研发负责人或管理团队核
心成员；或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主要负责人； 
（3）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到无锡创办文化企业，
本人为企业主要负责人，且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500 万
元以上，上年度营收超过 2000万元。数字文化企业可
放宽至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上年度营收超过 1000
万元； 
3.经市委宣传部按程序研究确认，相当于上述层次类别
的人才。 

1.具有硕士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全国同类同行
中具有权威影响力和话语权； 
2. 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两项： 
（1）近 5年内个人创作设计制作的作品在国际级、国
家级重点文化创意评奖活动中获铜奖及以上级别奖项；
或担任著名创意设计机构设计部门负责人 2年以上，拥
有一定的专业、版权等知识产权，为行业发展做出过重
大贡献；或近 5 年内主持完成过市级以上重大设计项
目；或近 5年内主要负责的有关文化的科研项目、高新
技术应用项目、建设项目等获得市级奖项及以上； 
（2）近 5年内任职过年营收 5亿元以上的大型生产型文化
企业，或年营收 1亿元以上的影视产业、数字内容、动漫游
戏、文化旅游、创意设计、现代演艺、前沿业态等类型文化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的；或近 5年内任职过
全国文化企业 30强高管；或任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高管； 
（3）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到无锡创办文化企业，
本人为企业主要负责人，且企业注册资本达到 100万元
以上，上年度营收超过 1000万元； 
3.经市委宣传部按程序研究确认，相当于上述层次类别
的人才。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在数字文化产业领域从业 3
年以上； 
2. 以下条件至少满足一项： 
（1）主导创作设计的数字文化产品（服务）曾获
得过风险投资支持或被头部企业应用； 
（2）在元宇宙、区域链等前沿技术方面有过重大
科研成果，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3）在行业头部文化企业担任核心技术研发（创
意设计、产品设计等）团队负责人 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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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才计划”宣传文化人才（引进类）评审标准 

（创新创业团队） 

创新团队 创业团队 

以下条件须全部满足： 
1.团队带头人一般应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或曾在国内
外知名文化企业担任过中高级管理或技术创新职务，在文化领域具有较高
影响力，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周岁； 
2.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 3人，一般应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
具有 3年以上文化领域从业经历，成员须是在申报年度前 3年内从无锡大
市外新引进的人才（以社保缴纳时间确认引进时间）； 
3.团队带头人自主创作、研发的文化创新成果已取得或即将取得较好的市
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4.团队所在单位（组织）应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良好的经营业绩，有配套
支持措施，可以为团队提供必要的资金、设备、场所等。 

以下条件须全部满足： 
1.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 3 人，一般应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且具
有 3年以上文化领域从业经验，并取得突出业绩，且在申报年度前 2
年内从无锡大市外全职引进的人才； 
2.团队创办的文化企业具有 5 名以上缴纳社保的人员，且主导产品和
服务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预期经济效益； 
3.团队带头人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股东，个人到位货币出资不
低于 100万元，主要工作时间在无锡。 

 


